
1 

 

 

 

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许昌钱潮远东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
股权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

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交易概述 

1、公司控股子公司许昌钱潮远东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由本公司及

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“远东传动”）共同出资设立，

注册资本人民币 1,616.89万元，其中：本公司实缴出资 884.99万元，

占其注册资本的 54.734%；远东传动实缴出资 731.90 万元，占其注

册资本的 45.266%。 

2、本公司向远东传动转让所持有的许昌钱潮远东汽车部件有限

公司 54.734%股权。以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为审计基准日，并经天健

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及出具的天健审[2018]1460 号

审计报告，许昌钱潮远东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审计后的帐面净资产为股

权转让价格确定的依据，以 2018 年 5 月 31 日为股权交易基准日，经

双方协商，公司持有的许昌钱潮远东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54.734%股权

转让价为 1,481 万元。 

3、本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4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 2018 年第三次

临时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许昌钱潮远东汽车部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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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》。 

4、本公司与远东传动无关联关系，本次股权转让不属于关联交

易；根据《公司章程》相关规定，本次股权转让事项经本公司董事会

审议通过即可，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，也无须获得政府部门审

批。 

5、根据双方签署的《股权转让协议》相关条款约定，本次交易

生效的条件为自双方在《股权转让协议》签字盖章后经本公司、远东

传动董事会批准及许昌钱潮远东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按照其公司章程

履行其内部审议程序后生效。 

二、交易方基本情况 

本次交易方远东传动系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，其基本情况如

下： 

1、注册地址：许昌市北郊尚集镇 

2、总股本：56,100 万股 

3、法定代表人：刘延生 

4、经营范围：自营本企业自产的机电产品、成套设备及相关技

术的出口业务（国家组织统一联合经营的出口商品及核定公司经营的

进口商品除外）；自营本企业生产、科研所需要的机械设备、零配件、

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，自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贸易业务。 

5、经营情况： 

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，该公司审计后的合并总资产为

272,577.32 万元，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为 234,715.18万元；2017

年该公司实现合并营业收入 152,261.13 万元，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

润 18,721.18 万元。 

截止 2018年 3月 31日，该公司合并总资产为 277,216.04万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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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为 239,246.59万元；2018 年 1-3 月该公司实

现合并营业收入 36,584.39 万元，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4,531.41

万元（以上数据未经审计）。 

6、远东传动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不存在产权、业务、资产、

债权、债务、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

益倾斜的其他关系。 

7、经查询，远东传动不存在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，亦不是失信

被执行人。 

三、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是许昌钱潮远东汽车部件有限公司，

其基本情况如下： 

1、注册地址：许昌市北郊尚集镇（许昌县新技术开发区） 

2、注册资本： 1,616.89 万元 

3、股东及股权比例：本公司持有该公司 54.734%的股权，远东

传动持有该公司 45.266%的股权。 

4、法定代表人：李平一 

5、经营范围：生产销售汽车万向节总成、汽车零部件及机电产

品。 

6、经营情况：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，该公司审计后的账面总

资产为 2,511.42 万元，净资产为-2,403.42 万元，2017 年度实现营

业收入 61.67 万元，净利润-1,182.20 万元。 

截止 2018 年 5 月 31 日，该公司账面总资产为 2,282.60 万元，

净资产为-2,637.49 万元；2018 年 1-5 月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0.09

万元，净利润-234.07 万元（以上数据未经审计） 

以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为审计基准日，并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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殊普通合伙）审计及出具的天健审[2018]1460 号审计报告，许昌钱

潮远东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审计后的帐面净资产为股权转让价格确定

的依据，以 2018 年 5 月 31 日为股权交易基准日，经双方协商，公司

持有的许昌钱潮远东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54.734%股权转让价为 1,481

万元。 

（二）本次交易完成后，许昌钱潮远东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将不再

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。 

1、本次交易前，公司存在为许昌钱潮远东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提

供委托贷款的情形，及许昌钱潮远东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应付公司下属

子公司货款的情形，许昌钱潮远东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已于 2018 年 5

月 31 日前归还上述款项。 

2、除此之外，公司不存在为许昌钱潮远东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提

供担保、财务资助、委托理财的情况，许昌钱潮远东汽车部件有限公

司也不存在其他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。 

3、许昌钱潮远东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权属清晰，不存在抵押、质

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，也不存在重大争议、诉讼或仲裁情况，未被

司法机关采取冻结、查封等强制性措施。 

四、交易具体方案 

1、交易价格 

以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为审计基准日，并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

殊普通合伙）审计及出具的天健审[2018] 1460号审计报告，许昌钱

潮远东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审计后的帐面净资产为股权转让价格确定

的依据，经双方协商，双方确定公司向远东传动转让持有的许昌钱潮

远东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的 884.99 万元人民币出资（计占注册资本

54.734%的股权）的转让价款为 1,481 万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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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付款方式及交割时间： 

（1）股权交割时间：双方协商，本次股权交易基准日为 2018 年

5 月 31 日，股权交割日为 2018 年 6 月 14 日。 

（2）付款方式：远东传动在《股权转让协议》签署后五日内支

付全部股权转让价款的 50%，即：740.50 万元。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

变更登记完成后五日内，远东传动支付全部股权转让价款的剩余 50%，

即：740.50 万元。 

3、交易生效条件 

本次交易自双方在《股权转让协议》签字盖章后经本公司、远东

传动董事会批准及许昌钱潮远东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按照其公司章程

履行其内部审议程序后生效。 

4、其他约定事项 

（1）双方同意在 2018 年 5 月 30 日前由远东传动拨款给许昌钱

潮远东汽车部件有限公司，用于许昌钱潮远东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在

2018年5月31日前支付清所有对外应付款项（包括委托贷款本息等）。 

（2）股权转让相关税费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各自缴纳。 

（3）许昌钱潮远东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的全部员工已清退完毕，

本协议项下的交易仅为股权转让，不存在员工安置问题。 

五、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

1、本次股权转让后，公司将不再持有许昌钱潮远东汽车部件有

限公司的股权，许昌钱潮远东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

表范围。 

2、本次股权转让符合本公司整体战略发展规划，有利于公司优

化资源，集中优势资源进一步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和整体经济效益，

有利于公司更加长远和稳健的发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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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备查文件 

1、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18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； 

2、股权转让协议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 事   会 

二〇一八年六月五日 




